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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合同编号：              
发包人（全称）：黄石市西塞山区创发产投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设计人（全称）：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
工程设计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bookmark: _Toc351203481]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黄石市西塞山区科技创新产业园项目。
2.工程地点：  西塞山区夏浴湖路与二龙路交叉口 。
3.工程内容及规模：包含厂房、研发楼、倒班楼等，总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  。
4.投资估算：约 48889.21万  元人民币。
二、工程设计范围、阶段与服务内容
1.工程设计范围：
⑴.红线内五方责任制所要求的项目施工所需要的建筑、结构、水、电、暖通设计。
⑵.服务内容包含但不限于整个地块规划方案编制、建筑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含概算编制）、施工图设计（基坑支护、建筑、结构、装饰装修、消防、人防、园林景观、道路管网、智能化弱电、水电暖及红线范围内的配套工程）等完成本项目要求的所有设计内容，并配合招标人完成报建手续及施工图审查；项目建设过程及验收过程中招标人提出的技术服务工作等。
2.工程设计阶段：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扩初设计  施工图设计
3.工程设计服务内容：编制提供方案设计文件、初步设计文件（含初步设计概算）、施工图设计文件 编制提供施工图预算  提供设计技术交底服务  解决施工中的设计技术问题，提供施工过程中的设计咨询服务  参加竣工验收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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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计人按以下约定向发包人交付设计成果：
	设计文件
	份数
	提交地点
	提交时间

	规划文本
	6
	黄石市西塞山区
	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

	施工图蓝图
	6
	黄石市西塞山区
	报规通过后30个工作日


2.设计成果应当满足以下质量标准:
（1）符合法律和有关技术标准的强制性规定，并通过发包人审查会、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图审单位的审查；
（2设计文件的深度应满足本合同相应设计阶段的规定要求，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效的相关规定；
（3）符合发包人主要技术指标控制要求，具体为：   无         ；
（4）符合发包人提出的特殊标准或要求，具体为：   无         ；
    3.设计成果除署名权之外的知识产权归发包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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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价格形式：
固定单价，具体计价方式为：按招标文件约定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以9.7元每平方米计（其中：初步规划方案设计 3.3 元/平方米，施工图深化设计 6.4元/平方米）。签约合同价为：213.4万元，最终按照图审面积，据实结算，但最终结算金额不超过200万元，超出部分将不予结算。
固定总价，签约合同价合计                              。
按约定收费标准计算后计取一定折扣率，具体计价方式为： 。签约合同价为：                               元。
2.合同价款中包含 不包含设计文件后续审查发生的图审费、消防审查费等审查费用。
3.付款方式：
	付费内容
	付费比例
	付费金额（万元）
	付款要求

	方案
	30%
	64.02
	修建性详细规划报建文件审批通过后20日内支付该笔款项。

	施工图
	40%
	85.36
	按规定提交全套成果、施工图图审审查合格后20日内支付该笔款项。

	结算
	-
	结算金额扣除已付金额
	工程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后20日内结清剩余全部款项。（最终按照图审面积，据实结算，但最终结算金额不超过200万元，超出部分将不予结算。）


合同价款为含税价款，设计人应在发包人付款前提交相应金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发包人有权拒绝付款，由此引起的迟延付款不利后果由设计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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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包人代表：          。联系方式：                     。
2.设计人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设计人需要更换项目负责人的，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发包人，并征得发包人书面同意。
3.设计人应在本合同签订后  天内向发包人提交设计人项目管理机构及人员安排的报告，设计人员应当相对稳定。
4.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应通过发包人代表和设计人项目负责人沟通合同履行有关事宜，并传送有关文件。
六、发包人提交资料
发包人应按以下约定向设计人提供工程设计所必需的资料：
	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份数
	提交日期
	有关事宜

	1
	地形图
	1
	
	资料均为复印件或电子版

	2
	周边市政资料
	1
	
	

	3
	地勘报告
	1
	
	

	4
	上位规划
	1
	
	

	5
	项目委托书
	1
	
	


七、发包人责任
 1.发包人应按约定向设计人提交资料，并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和时限负责。发包人不得要求设计人违反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设计。发包人提交资料超过约定期限的，设计人交付设计文件时间顺延。
 2.发包人变更工程设计的内容、规模、功能、条件或因提交的设计资料存在错误或作较大修改时，按以下约定处理：
 上述风险因素已包含在合同价款中，不调整合同价款；
 上述风险因素导致设计工作量增加在10%之内的，不调整合同价款；工作量超过 10 %的，增加合同价款，具体为：按调整部分面积乘以中标单价增加设计费
 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合同价款调整事宜。
 3.发包人要求设计人比合同规定时间提前交付设计文件时，须征得设计人同意，不得严重背离合理设计周期。
 4.设计文件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图审单位审批、审查的，发包人应在收到设计文件后及时报批，设计人应予以协助。
八、设计人责任
1.设计人在工程设计中选用的材料、设备，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及适应性，满足质量、安全、节能、环保等要求。
2.因设计人原因造成工程设计文件不合格的，发包人有权要求设计人采取补救措施，直至达到合同要求的质量标准。设计成果最终达不到质量标准的，设计人无权主张设计费。
3.发包人不同意工程设计文件的，应以书面形式通知设计人，并说明不符合合同要求的具体内容。设计人应根据发包人的书面说明，对工程设计文件进行修改后重新报送发包人审查。
4.设计人应在合同签订后7天内提交工程设计进度计划，工程设计进度计划的编制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和一般工程设计实践惯例，工程设计进度计划经发包人批准后实施。
5.设计人有义务参加发包人组织的设计审查会议，向审查者介绍、解答、解释其工程设计文件，并提供有关补充资料。
6.如果由于发包人要求更改而造成的项目复杂性的变更或性质的变更使得设计人的设计工作减少，发包人有权要求减少合同价款。
7.设计人为本合同工程项目的服务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28个工作日。
8.设计人不得指定建筑材料、设备的生产厂或供货商。发包人需要设计人配合建筑材料、设备的加工订货时，设计人需指派相关人员给予配合，相关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款中。
九、合同解除
1.本工程项目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合同继续履行没有必要的，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2.设计人工程设计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经发包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修改后仍不能满足国家现行深度要求或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设计质量标准的，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3.设计人迟延提交设计成果，经发包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提交符合质量标准的设计成果的，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十、违约责任
1.设计人对工程设计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充。由于设计人原因产生的设计问题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或其他事故时，设计人应免收直接损失范围内的设计费，并负责采取补救措施，还应按国家相关法规规定赔偿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
2.设计人转包本合同项下设计工作内容或未经发包人同意分包设计工作内容的，应按合同价款的5 %支付违约金。
3.设计人迟延提交设计成果的，每迟延一天，按合同价款的1 %支付违约金，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延期支付的应提前沟通好原因，每延期一天，按合同/ %支付违约金。
4.因设计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发包人有权不予支付设计费。因其他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发包人按设计人实际投入工作量核定合理设计费。
十一、其他
1.因本合同发生争议，应向发包人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2.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发包人：                              设计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合同签订日期：

1

